工程项目伐（移）林木责任书

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项目涉及林木采伐（移植），以批准并核发《林木采伐（移植）许可证》，许可证编号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             本工程项目的林木采伐（移植）工作，由                 单位组织           单位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（移植）,房山区林业（农林）局负责监督检查；由长沟镇林业站（单位）负责检查验收；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单位在林木未伐移完毕前，不得毁林施工。
请相关单位各负其责，制定切实有效措施，保证许可证的规定执行到位。违反许可证规定的，均按森林法规的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。

	实施伐（移）单位责任人签字并盖公章：

200 年 月   日
	建设单位责任人签字并盖公章：

200 年 月  日
	检查验收单位责任人签字并盖公章：

200 年 月  日
	监督检查单位责任人签字并盖公章：

200 年 月  日








